國立苑裡高級中學教師出勤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6月30日校務會議通過實施

一、為使教師有效協助學校提升運作效能，確保學生受教權益，以建立明確作息規範，訂定本出勤實施要點。

二、本校教師(不含兼任行政教師)實施免簽到退榮譽出勤制度，適用對象為本校全體教師(含代理教師)。

三、教師應以規定時間出勤，出勤時數每日以8 小時、每週以40 小時，或能遂行完成其業務為原則。

四、教師每日出勤時間，規定如下

(一)兼任行政教師：出勤時間比照公務人員(職員)，並應按時簽到退。

(二)導師：兼任導師宜隨同班級學生到校輔導，不違反每日出勤8小時為原則。

(三)專任教師：不違反每日出勤8小時為原則，由教務處依課務需要執行授課職務，依自主管理精神自行調整。

(四）學生寒暑假期間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依「教師請假規則」及「公立中小學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寒暑假期間返校活動事項及日數實施原則」規定。兼任行政教師另依「本校寒暑假上班時間實施要點」規定服勤。

五、教師排課日數，每人每週以5日為原則。

教師出勤應按課程表授課，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於每節授課開始時，在學生點名簿上任課教師欄簽名。

(二)授課時由教務處負責查堂，上課鈴響5分鐘後到堂授課者為遲到，下課鈴響5分鐘前離開課堂者為早退，上課鈴響10分鐘後到堂授課，或下課鈴響10分鐘前離開課堂者，視為當節缺課。

(三)未經學校同意，自行調代課者，以缺課論。無正當理由缺課者為曠課，曠課合計3次者，以曠職半日論。
（四）前項遲到、早退、曠課等有特殊事由者，得依教師請假規則辦理補請假，並規定時間書面通知補授所缺課程。

依法辦理補請假及補課者，前列遲到、早退、曠課之狀態即為消滅。
(五)教師遲到、早退、缺課、曠課等情形逐次以書面通知當事人申復，並簽請校長核定後移人事室辦理。前項通知送達後，當事人有異議者，教務處應併將當事人之異議抄送人事室。

六、曠課曠職以時計算，不足1小時者，以1小時計算，累積滿8小時以一日計；其曠職期間連續之例假日應予扣除，並視為繼續曠職。

教師請事假、病假、產前假之登記，依「教師請假規則」規定辦理。

七、對於曠職者，學校應即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其家屬或緊急聯絡人。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並經校長核定，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